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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称对方未给过发票
76岁的忻先生近日向“新民帮侬忙”反

映，他于2006年一次性支付3万元现金，购
买了由邮局代理、和谐健康保险公司（前身
为瑞福德健康保险公司）推出的“金福寿中
老年综合保险”。 该产品的一大吸引力在
于约定：被保险人年满70周岁后，每年可领
取3000元护理金，直至85岁。“当时业务员
特别强调，这款产品放宽了投保年龄，70周
岁及以前都能买。”他回忆，“对我们这个年
龄段的人来说，既能保疾病，老了还有一笔
稳定的护理金可以领，很划算。”自达到年龄
后，忻先生年年凭保单、身份证和银行卡顺
利领取。然而，今年当他向和谐健康保险上
海分公司申领时，被告知需要补充提供2006
年购买保险时的缴费发票或收据。“我当时
就愣住了，都快20年了，哪里还有发票？”忻
先生告诉记者，当年他以现金支付保费后，
只收到了这份保单，从未获得过任何形式的
发票或缴费收据。更让他困惑的是，同样的
流程已经顺利进行了数年，保险公司从未提
出过此项要求。他从5月开始多次与上海
分公司工作人员沟通，得到的回复始终如
一：“这是总公司的新规定，必须提供发票或
收据，否则无法办理。”
记者在保单上看到，整份保单没有任何

一处注明领取该项保险金需要提供原始缴
费凭证。与忻先生有相同遭遇的老人不在
少数。76岁的陆先生与妻子也在2006年购
买了这款保险产品，共支付6万元。他们同
样没有收到过任何发票或收据，只有两张保
单，今年申领时也被卡住。陆先生感到既无
奈又气愤：“就算当年给了发票，快20年过去
了，有多少老人还能完好保存一张纸片？这
分明是在故意为难我们。”据陆先生了解，周
围多位老友当年也购买了同款产品，目前都
面临相同的困境。“保险公司单方面突然增
加条件，也不提前通知，做法太霸道。”

单方增条件已涉嫌违约
记者为此联系和谐健康保险上海分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解释，提供发票是“总公司的
新要求”。当被追问为何在执行多年后突然增
设条件以及涉及多少客户时，对方未予正面回
答，仅表示需通过正式采访函联系公司对外
宣传部。截至发稿，记者未获进一步回复。
对此，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姜振华指出，保险公司此举缺乏法律与合同
依据。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合同成
立后，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
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
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他看来，保险公司
在合同履行多年后，单方增设

“提供历史发票或收据”这一新的给付条件，
改变了既有合同履行方式，也增加消费者负
担，不符合诚信原则与合同稳定性要求。
“保单本身即为载明合同内容的凭证，

作为权利凭证的效力高于发票，保险公司不
得否认自身签发的保单效力。”姜振华表示，
《保险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投保人提出保
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
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
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
明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单中并未约定
领取需凭发票，因此该保单本身就是要求支
付护理金的有效凭证。”姜振华进一步强调，
若保险公司主张变更合同履行方式，依据
《保险法》第二十条：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
由保险人在保单上批注或附贴批单，或由双
方另行订立书面变更协议。他直言，保险公
司目前单方面以“没有发票”为由拒付，涉嫌
违法违约。他建议消费者可向银保监局投
诉，或通过诉讼维权。

中老年投保需眼明心亮
除了兑付时突然增加条件，老年人购买

保险还易陷入“承诺与条款不符”的陷阱。
2008年，63岁的胡先生在一次保险推销活
动中，被“合众人寿”保险员的热情介绍所打

动。保险员向他推荐了一款

“合众睿智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并承
诺：“每年只需缴纳5000元保费，连续交满5
年后就不用再缴费，终身享受保障，百年之
后还能一次性给家人留下5万元。”然而今
年，80岁的他突遭“保单效力中止”，被告知
他的保单因账户价值不足而中止效力。若
要恢复保单效力，他需要每月继续向账户缴
纳200余元的保险费；如果选择退保，只能
退回198元。
“我傻眼了，不是说好交满5年就不用

再交了吗？”胡先生与保险公司多次交涉，而
合同条款中确实有关于保单管理费和风险
保险费的详细规定。经本报介入协调，胡先
生最终与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梅颖达提
醒广大中老年消费者：购买保险时，务必坚
守“保障优先”原则，勿被“分红”“返还”等理
财噱头迷惑。选机构要“查资质”，投保前务
必确认保险公司是否持有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颁发的《保险许可证》，避免落入“伪
保险”陷阱。签署合同前，必须仔细阅读“保
险责任”“除外责任”“领取条件”等核心条
款，销售人员的关键承诺应要求其以书面形
式确认。他强调，购买保险后，消费者应妥
善保管保单及相关凭证，定期查看保险公司
的通知和账单，了解保单状态和账户价值变
化，及时发现问题。 本报记者 季晟祯

76岁老人申请兑付保单被索要19年前发票

单方加高领金“门槛”
保险公司被指“霸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老年
人为添一份保障而购买长期保
险。然而，当跨越数十年的保单
进入兑付期时，不少老人却发
现，原本清晰的承诺之路突然横
生枝节。保险公司突然增设门
槛，一句“新要求”，就可能让原
本稳妥的养老钱悬在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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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韵）“白纸黑
字核准的退费，等了一年多都没到
账，每次催款都是‘空头承诺’！”家
住静安区芷江西路的庄先生近日向
“新民帮侬忙”反映，去年他与上海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城宽带”）签约并预付72个
月宽带套餐费后申请退网，公司早
已核准2448元退费金额，却迟迟未
兑现转账，经多次催促仍无果，直至
本报介入协调，这笔“迟到”的退款
才最终到账。

2024年7月，庄先生与长城宽带
签订家庭宽带服务协议，选购了为
期72个月的套餐，共计支付2880
元。然而，签约后不久因个人原因，
庄先生向长城宽带提出退网退费申
请。“经过多轮沟通，公司在去年11
月4日同意了我的退费请求，还出具
了一张盖有长城宽带公司印章的退
费登记表，明确标注退网费金额为
2448元，约定退回至我的兴业银行
账户。”庄先生说，原以为退费会顺
利到账，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年多。
“从去年11月初到现在，整整超

过12个月，退款始终没动静。”庄先

生告诉记者，今年5月起，他多次拨
打长城宽带客服热线催促退费，得
到的回复永远是程式化的安抚：“客
服每次都客气地说‘会在100个工作
日内处理’，可每次承诺的期限到
了，退款还是没下文，这种‘画大饼’
式的回应太让人失望了。”庄先生坦
言，公司已经核准退费金额并盖章
确认，却迟迟不兑现，办事效率低
下、态度敷衍，让他“心凉透了”。
接到庄先生的投诉后，记者第

一时间致电长城宽带客服热线核实
情况。工作人员在记录下庄先生的
合同信息、退费登记表编号等关键
信息后，向记者承诺“将在48小时内
对接相关部门，并给媒体反馈进
展”。然而，直至发稿前，长城宽带
方面始终未就退费延迟的具体原
因、此前承诺未兑现的情况，以及最
终退款到账时间作出任何正面解释
与答复。
在“新民帮侬忙”介入协调后，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近日，庄先生
向记者反馈，他已收到长城宽带退
还的2448元退费，困扰一年多的烦
心事终于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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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季晟祯）11月26日，本报7版刊发
《1.7万元买的瘦身中药茶有效吗》的报道，反映市民
张女士的遭遇：她在社交平台被“不运动不节食”的瘦
身帖吸引，通过微信联系上“健康减脂咨询团队”，先
后支付超过1.7万元购买所谓“减肥定制”产品。对方
从承诺“无需节食”转为要求严格饮食控制，并以“代
谢差”“分解脂肪”等名目不断诱导其追加费用。张女
士事后发现，体重变化主要源于饥饿，所购产品多为
普通食品，遂要求对方提供资质及功效证明未果，维
权陷入困境。

在“新民帮侬忙”介入调查后，张女士与涉事企
业北京御生堂轻道科技有限公司已达成和解。
目前，商家已完成相关退款事宜。近年来，类似
以“量身定制”“体质调理”为名，通过社交平台
引流、逐步诱导消费者持续付费的投诉屡见
不鲜。“新民帮侬忙”提醒，面对“轻松瘦
身”等宣传时应保持理性，科学管理体
重的关键仍在于“管住嘴、迈开
腿”——通过合理控制饮食、保
持适当运动，形成健康可持
续的热量平衡，切勿轻
信所谓“捷径”而陷
入消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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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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